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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市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高颂数科(厦门)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国京汇德数据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州市数据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电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大数据交

易所有限公司、陕西优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吐鲁番供电公司、上海蓬海涞讯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光之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大数据交易服务有限公

司、数字苏州建设有限公司、苏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与产业研究中心、哈尔

滨工程大学、苏州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东莞市

优赛 科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建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

物资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优赛创科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优赛科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囊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蔚、肖连春、潘银银、何乃剑、陈军、林嘉靖、陈冬、徐鸣涛、王磊、曹礼峰、
刘君惠子、汤国龙、杨知、肖昕璐、于诗宇、郄永军、赵烁、方建忠、尚琳、唐隽怡、严乐、白杨、卢秋锦、
王志刚、于先兰、刘巧、王建锋、陆晓琳、陆静波、梁岩、张瑾、韩启龙、宋洪涛、陈琛、左文进、邓希妍、
谢秋琪、谢萍慧、王金华、王建峰、李琳婧、魏强、刘瑜、谢润青、熊旭光、姜和平、张旭丰、杨猛、赵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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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立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标准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据要素管理制度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加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统一数据资产登记标准可以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底座”。数据资产分布于各个行政

部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及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内部,鼓励相关企业和组织参与数据资产登记,不仅有利

于企业或机构掌握自己持有的数据资产情况、是否可以确权、未来预期价值如何等问题,也有助于政府

部门了解我国数据生产要素的总体情况、分布情况及价值估值情况,从而构筑起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

“资源底座”。
统一数据资产登记标准的建设是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市场的基础。我国大多数据交易机

构目前的运营情况严重不如预期,其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权威性的数据要素确权和登记的标准。大批拥

有数据资产的企业和机构不敢、不愿意、无能力来参与数据市场的交易活动,从而使得数据交易市场成

为“无源之水”。通过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标准的建设,以资产证书的形式确保数据资产的合规性和权

属,才有可能形成可流通的数据产品,为统一的数据流通交易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供应源”。
统一数据资产登记标准的建设,将激发社会机构对数据资产管理的积极性和投入,有助于加速实体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进程。数据资产登记的过程,也将倒逼一大批企业和机构更加重视信息化、数
字化的建设,更加重视数据治理、管理和开发利用,让原本“沉睡”在各企业和机构的丰富的数据资产“活
起来”,真正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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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数据资产登记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资产登记的总体要求、登记数据要求、登记主体职责、登记机构职责、登记程序和

登记平台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数据资产登记主体进行登记申请,也适用于数据资产登记机构和第三方专业数据服

务机构对登记申请的受理和审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6343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交易数据描述

GB/T40685 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资产 管理要求

T/CI607 信息技术 数据资产登记平台 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资产 dataasset
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计量的,为组织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数据资源。
[来源:GB/T40685—2021,3.1]

3.2
数据资产登记 dataassetregistration
将数据资产的物权及其事项、流通交易记录等信息记载于数据资产登记平台的过程。

3.3
登记主体 registrationsubject
发起数据资产登记申请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4
登记机构 registrationauthority
接收登记主体(3.3)申请,并对登记主体(3.3)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5
登记平台 registrationplatform
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管理,具备数据资产登记、信息汇总、处理与综合分析等功能,由登记机

构(3.4)用于审查、批准(或拒绝)登记主体(3.3)申请数据资产登记的信息系统。

3.6
数据资产登记合规委员会 dataassetregistrationcommittee
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成立,依法依规对数据资产开展合规性审核的专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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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资产内容摘要 assetcontentabstract
描述登记的数据资产的主要内容的文字。

3.8
第三方专业数据服务机构 third-partyprofessionaldataserviceagency
依法设立的,且经登记机构登记的,有偿提供鉴证性、代理性、信息性等数据服务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

3.9
重要数据 keydata
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的,一旦被泄露或篡改、损毁,可能直接危害

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数据。
注:仅影响组织自身或公民个体的数据一般不作为重要数据。

[来源:GB/T43697—2024,3.2]

3.10
核心数据 coredata
对领域、群体、区域具有较高覆盖度或达到较高精度、较大规模、一定深度的,一旦被非法使用或共

享,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数据。
注:核心数据主要包括关系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数据,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经国家

有关部门评估确定的其他数据。

[来源:GB/T43697—2024,3.3]

4 总体要求

数据资产登记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建立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机构;

b) 登记主体应按照统一的依据,向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

c) 登记机构应按照统一的规则,对登记主体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

d) 应建立统一的登记平台;

e) 登记机构应对通过审查的登记主体发放统一格式的登记凭证。

5 登记数据要求

登记的数据资产应符合GB/T36343的要求。

6 登记主体职责

登记主体应履行以下职责:
a) 登记主体是其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责任人;

b) 登记主体所登记的数据资产内容合规、授权明晰;

c) 登记主体自行使用或授权他人加工、使用数据,按GB/T40685的要求。

7 登记机构职责

登记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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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定数据资产登记规则、审查规则、异议处理等业务规则;

b) 受理数据资产的登记申请、审查、在线公示和凭证服务;

c) 提供与数据资产登记业务有关的查询、咨询和培训服务;

d) 承担第三方专业数据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
e) 维护数据资产登记平台的相关信息。

8 登记程序

8.1 普通程序

8.1.1 适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数据资产,登记应执行普通程序:
a) 涉及公共数据的;
b) 涉及重要数据的;

c) 涉及国家与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

d) 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e) 涉及数据跨境活动的;

f) 行业主管部门及省级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8.1.2 登记申请

登记主体应通过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填写登记信息,提交数据资产的资产标识、资产名称、资产内容

摘要等有关材料。

8.1.3 登记初审

登记机构收到登记主体提交的全部材料后,应按照下列程序开展初审工作:
a) 登记机构收到登记主体提交的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受理,开展初审

工作;

b) 初审通过的登记申请,由登记机构依据实际情况,出具初审意见;

c) 初审未通过的,登记机构自做出不予通过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知登记主体,并说明

原因。

8.1.4 登记复审

初审通过的,应按照下列程序开展复审工作:
a) 由登记机构提请数据资产登记合规委员会召开合规审核会议,进行复审,并出具合规性审核

意见;

b) 复审未通过的,登记机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知登记主体,并说明原因。

8.1.5 登记公示

复审通过的,应按照下列程序开展登记公示:
a) 登记机构结合合规性审核意见,作出同意登记意见;

b) 同意登记的数据资产通过登记平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

8.1.6 凭证发放

登记凭证原则上自发放之日起,3年内有效。按照下列程序发放登记凭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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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应发放数据资产登记凭证,登记凭证应具备唯一标识符,作为判断数据资

产相关权益归属的依据,并建立溯源机制;

b) 任何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登记平台提出异议,并提供真实、必要的材

料作为依据;

c) 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登记主体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8.2 简易程序

8.2.1 适用条件

除8.1.1规定条件外的数据资产,其登记程序可按简易程序执行。

8.2.2 登记申请

登记主体应通过登记平台填写相应的登记申请信息,并向登记机构提交有关材料。

8.2.3 登记审核

登记机构收到登记主体提交的全部材料后,开展合规性审核工作,并出具合规性审核意见;审核未

通过的,登记机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知登记主体,并说明原因。

8.2.4 登记公示

审核通过的,登记机构应通过登记平台向社会公示有关信息,公示时间为1个工作日。

8.2.5 凭证发放

登记凭证原则上自发放之日起,3年内有效。按照下列程序发放登记凭证:

a)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发放登记凭证;

b) 任何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在公开时间内通过资产登记平台提出异议,并提供真实、必
要的材料作为依据;

c) 公开时间内有异议的,登记主体应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8.3 登记变更程序

8.3.1 登记变更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体应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a) 登记主体名称发生变化的;

b) 登记主体分立或者合并的;

c) 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名称、类别、形态、应用范围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d) 资产权益比例发生变化的;

e)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a)、b)的,登记主体应在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后1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符合

c)、d)的,登记主体应自发生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8.3.2 登记变更材料要求

申请变动登记的,登记主体应向登记机构提交登记变更申请和下列材料:

a) 符合8.3.1a)、8.3.1b)的,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件、书面决定、变化后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

介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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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符合8.3.1c)的,提交变化后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介绍说明书;

c) 符合8.3.1d)的,提交权益比例变化的证明材料。

d)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
对申请数据资产登记变更的,视情形可要求其提交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出具的合规评估报告。

8.4 注销登记

8.4.1 注销登记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体应向登记机构申请注销登记:

a) 登记主体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b) 登记主体无法继续运营该数据产品和服务的;

c)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a)的,登记主体应在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前至少10个工作日向登记机构申请注销登记。
符合b)的,登记主体应自发生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构申请注销登记。

8.4.2 注销登记材料要求

申请注销登记的,登记主体应向登记机构提交登记注销申请和下列材料:

a) 符合8.4.1a)的,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件、书面决定、资产权益转让报告;

b) 符合8.4.1b)的,提交有关说明材料;

c)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

8.5 撤销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构可决定撤销全部或部分登记的数据资产:

a) 登记主体在申请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或以伪造有关材料等欺骗手段获准登记的;

b) 数据资产交易时出现重大数据安全事故的;

c)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8.6 不予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构不予办理资产登记:

a) 禁止交易清单中明确不可交易的;

b) 数据产品和服务涉及核心数据的;

c) 登记主体填写的登记表各项内容或提交的文件不符合要求,且未在指定期限内补正、补齐的;

d) 登记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登记主体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将异议处理完毕的,登记机构有权不予办理资产登记。

9 登记平台要求

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应符合 T/CI60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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